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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管

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利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在一年之内

购买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Ｓ

款”集合理财计划理财产品。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资金的正常使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项目进度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新增年产

２００

万只气制动系统部件技改项目”、“新增年产

２０

万只气压盘

式制动器技改项目”和“汽车制动系统研发技术平台建设项目”的完工日期调整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没有调整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有利于更有效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

的长远发展规划。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８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安徽万安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增资，增加注册资本

１

，

３９５

万元，按照安徽公司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价格

１

：

１．２３

计算，实际增资金额为

１

，

７１５．８５

万元，其中

１

，

３９５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溢价部分

３２０．８５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四、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安徽安徽盛隆铸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其子公司安徽盛隆铸业有限公司增资

２

，

５００

万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

五、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经董事会审核，同意聘任傅直全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此议案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

傅直全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六、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同意公司（包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下同）

２０１３

年向银行申请

６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向银行申请

５００

万美元的授

信额度。 公司提议授权董事长陈利祥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授信文件。

七、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备查文件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附件：

傅直全简历

傅直全：男，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历任万安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 现任北京金万安汽车电

子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

傅直全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规定的行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关于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蔡

令天先生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讨论，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

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提高现金管理收益，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

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公司延期“新增年产

２００

万只气制动系统部件技改项目”、“新增年产

２０

万只气压盘式制动器技改项目”和“汽车制动系统研发技术平台

建设项目”是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没有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规定的

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备查文件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有关规定，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额度内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８０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获

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２

，

３３４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５．６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６

，

４１０．４

万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３

，

４９４．６３４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２

，

９１５．７６６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

具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８６７

号验资报告验证。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１１

，

７８４．８２

万元。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

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一年以内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１

、理财产品品种：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Ｓ

款”集合理财计划

２

、收益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３

、产品评级：极低风险产品（本评级为交通银行内部评级，仅供参考）

４

、产品成立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５

、产品到期日：持续运作，银行可提前终止。

６

、预期年化收益率：本理财计划以客户的每笔认（申）购交易为单位计算理财计划份额的存续天数，存续天数与预期年化收益率的对

应关系如下：

存续天数

（

Ｎ

）

预期年化收益率

１≤Ｎ＜７ ２．１％

７≤Ｎ＜１４ ２．７％

１４≤Ｎ＜３０ ３．２％

３０≤Ｎ＜９０ ３．４％

Ｎ≥９０ ３．６％

７

、理财收益计算基础天数：

３６５

天

８

、赎回：投资者可对每笔申购成功的交易按照协议约定申请赎回理财计划份额，每日仅可对每笔申购成功的交易赎回一次，赎回申请

即时生效。

９

、主要条款：

（

１

）投资对象

本理财计划所募集的资金，主要投资于：

①

国债、金融债、央票、高等级信用债等固定收益工具；

②

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债券

回购、货币基金等货币市场工具；

③

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

（

２

）投资比例

本理财计划各类资产投资额占总资产的比例如下：固定收益工具投资比例为

０％－５０％

，货币市场工具比例为

４０％－１００％

，其余投资品

种比例不超过

３０％

。

在本产品存续期内，如因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前述投资比例暂时超出浮动区间且可能对客户预期收益产生重大影响的，交通银行

将根据本协议约定向客户进行信息披露。交通银行有权单方面调整前述投资范围、品种或投资比例，并在执行前按本协议约定向客户进行

信息披露。 若客户不接受银行调整后的投资范围、品种或投资比例，可选择赎回本理财计划。

（

３

）投资策略

本理财计划采用安全性、流动性优先，兼顾收益率的投资策略，在资产配置中较大比例配置流动性高、投资级别高的债券、货币市场工

具等资产，通过组合管理实现稳健收益。

１０

、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１１

、购买额度

公司拟在一年之内购买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

Ｓ

款”集合理财计划理财产品，即在一年内可滚动

购买。

１２

、资源来源：公司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１３

、公司拟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购买该理财产品，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

１６１

，

５０５．６７

万元的

３．１０％

。

１４

、公司与交通银行无关联关系。

１５

、截止目前，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以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累计金额为

１５

，

９００

万元，单日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金额在

３００－２０００

万元之间，目前银行理财产品已经全部赎回，理财产品账户余额为

０

。

三、产品风险提示

１

、市场风险：该理财计划的收益率随市场利率波动而波动，其实际收益率取决于所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变化，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受市场

多种要素影响。

２

、流动性风险：若本理财计划发生巨额赎回，公司将面临不能及时赎回理财产品的风险。

３

、政策风险：本理财计划项下的投资组合是针对当前的相关法规和政策设计的。如国家宏观政策以及市场相关法规政策发生变化，导

致市场价格波动，将可能影响本理财计划预期收益，并可能影响理财计划的受理、投资、偿还等的正常进行。

４

、信用风险：本理财计划投资范围包括企业债等信用产品，可能面临企业债发债企业不能如期兑付的情况，由此可能影响本理财计划

预期收益的实现。

５

、不成立风险：若本理财计划募集金额未达到募集下限或市场发生剧烈波动，经交通银行合理判断难以按照本协议预定向投资者提

供本理财产品，交通银行有权宣布本理财计划不成立。

６

、信息传递风险：公司应根据本理财计划协议所载明的公告方式及时查询本理财计划的相关信息。如果公司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

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公司无法及时了解理财计划信息，并由此影响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

由公司自行承担。

７

、不可抗力风险：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正常进行，甚至影响理财计划的受理、投资、偿

还等的正常进行，进而影响理财计划的收益。

８

、在最不利情况下，由于市场波动导致贬值或者发生信用风险导致相应损失，可能无法实现按银行公布本产品相应档次预期年化收

益率计算的收益，甚至理财收益率为

０％

，投资者未获得任何收益。

四、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实施部门要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

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审计部负责审查理财业务的审批情况、实际操作情况、资金使用情况及盈亏情况等，督促财务部及时进行账务处理，并对账务

处理情况进行核实。

３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对公司的影响

１

、 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２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

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１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在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滚动使用最高额

度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部分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

理收益，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规定，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

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有利于提高现金管理收益，公司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３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

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基于上述意见，保荐人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８０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获

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Ａ

股）

２

，

３３４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１５．６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６

，

４１０．４

万元，扣除各项发

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３

，

４９４．６３４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２

，

９１５．７６６

万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

第

１２８６７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存续天数

（Ｎ）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

万元

）

截止目前累计

投入金额

（

万元

）

新增年产

２００

万只气制动系统部件

技改项目

６，６３４ ２，８１３．０６

新增年产

２０

万只气压盘式制动器

技改项目

１３，５３４ ５，８６２．１８

新增年产

２００

万只液压盘式制动器

技改项目

（

注

）

１４，９０９ ６，１３０．９１

汽车制动系统研发技术平台建设

项目

５，０８０ １，１０６．１６

合 计

４０，１５７ １５，９１２．３１

注：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新增年产

２００

万只液压盘

式制动器技改项目”终止实施。

三、本次项目延期原因

由于受国内外经济的影响，自

２０１１

年起，国内汽车市场形势低迷，需求下滑，汽车产销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公司募

集资金项目的实施进度产生了影响，在不影响市场供给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项目进度进行了适当的调整，适当推

迟了厂房建设与设备投入期。

四、本次项目延期的具体内容

公司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完成日期，调整后的项目完成日期如下：

存续天数

（Ｎ）

原预计完工日期 调整后完工日期

新增年产

２００

万只气制动系统部

件技改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新增年产

２０

万只气压盘式制动

器技改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汽车制动系统研发技术平台建

设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注：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新增年产

２００

万只液压盘

式制动器技改项目”终止实施。

五、本次项目调整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是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没有调整募投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

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度有利于更有效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

的长远发展规划。

六、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意见：

公司延期“新增年产

２００

万只气制动系统部件技改项目”、“新增年产

２０

万只气压盘式制动器技改项目”和“汽车制动系统研发技术平台

建设项目”是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没有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规定的

程序，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３

、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

向，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的长远发展。 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延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４

、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审议程序。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基于上述意见，保荐人同意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向银行申

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公司（包括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下同）拟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如下：

１

、公司拟向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店口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

２

、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叁亿叁仟万元整；

３

、子公司浙江诸暨万宝机械有限公司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壹亿元整；

４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店口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捌仟万元整；

５

、公司拟向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申请外币授信额度伍佰万美元整。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向上述各家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总计为人民币陆亿壹仟万元整、外币伍佰万美元整（最终以各家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

度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公司提议授权董事长陈利祥先生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一切

授信文件。

以上授信额度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９０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星期四）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００

；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召开方式：现场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

（五）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

１８８

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六）本次会议的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行使

表决权，股东本人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见证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式

１

、会议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凭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和《参加会议回执》（附件

２

）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确认登记，传真或书面信函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

准，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和

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３

、会议登记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中央路

１８８

号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４

、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为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人：李建林、张薇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１６５５１１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７６５９７１９

４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８３５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召开的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序号 非适用于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１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反对或者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

无效委托。 ）

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委托人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法人股东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

２

：《参加会议回执》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参加会议回执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本人

／

本单位持有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拟参加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

签字或盖章

）

身份证号码

／

企业营

业执照号码

股东账号 持有股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是否本人出席 备 注

时间：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７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３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丽莎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本公司董事长赵毅新女士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２２

名，代表股份

８６

，

５６０

，

８９８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４９．７３％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１０

名，代表股份

８２

，

８３８

，

００８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４７．５９％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１２

名， 代表股份

３

，

７２２

，

８９０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１４％

。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参加了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提示公告刊登

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８０

，

６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５％

；反对

７９

，

９６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

；弃权

４００

，

２５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４６％

。

（二）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８０

，

６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５％

；反对

７９

，

９６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

；弃权

４００

，

２５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４６％

。

（三）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８０

，

６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５％

；反对

７９

，

９６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

；弃权

４００

，

２５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４６％

。

（四）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８０

，

６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５％

；反对

７９

，

９６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

；弃权

４００

，

２５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４６％

。

（五）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８０

，

６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５％

；反对

４８０

，

２２７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５５％

；弃权

０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本议案根据参与表决股东的持股比例进行分段表决统计，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区段 同意票数

该区段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该区段反

对比例

弃权票数

该区段弃

权比例

持股

１％

以下

１１，３５２，２１６ ９５．９４％ ４８０，２２７ ４．０６％ ０ ０％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

值

５０

万元以上

（

含

５０

万

）

１１，３２４，９６７ ９６．１８％ ４４９，３８８ ３．８２％ ０ ０％

持股

１％

以下且持股市

值

５０

万元以下

２７，２４９ ４６．９１％ ３０，８３９ ５３．０９％ ０ ０％

持股

１％－５％（

含

１％） ２４，０６１，９１７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持股

５％

以上

（

含

５％） ５０，６６６，５３８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六）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８０

，

６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５％

；反对

７９

，

９６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

；弃权

４００

，

２５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４６％

。

（七）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度激励奖金提取和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８０

，

６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５％

；反对

９２

，

４０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１１％

；弃权

３８７

，

８１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４４％

。

（八）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８０

，

６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５％

；反对

７９

，

９６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

；弃权

４００

，

２５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４６％

。

（九）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泰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北京威泰科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和淄博众生医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８０

，

６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５％

；反对

７９

，

９６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

；弃权

４００

，

２５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４６％

。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淄博众生医药有限公司与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中心医院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５

，

４１４

，

１３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８．６６％

；反对

７９

，

９６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２２％

；弃权

４００

，

２５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１．１２％

。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８０

，

６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５％

；反对

７９

，

９６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

；弃权

４００

，

２５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４６％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８０

，

６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５％

；反对

７９

，

９６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

；弃权

４００

，

２５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４６％

。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配股募集资金部分项目投资额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６

，

０８０

，

６７１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４５％

；反对

７９

，

９６９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９％

；弃权

４００

，

２５８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４６％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柴瑛平、王海青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 认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

大会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７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医疗”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

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董事，据此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公

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人，会议由董事长赵毅

新女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 《关于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方案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议

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规定，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２２．５１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４６０

，

２４０

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７４

，

０５３

，

１３６

股为

基数，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１

元（含税）。 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相关规定，因公司股票在定价

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除息、除权行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价格及发行数量将

做如下调整：

１

、调整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２２．５１

元

／

股调整为

２２．４１

元

／

股。 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现金红利

＝２２．５１

元

／

股

－０．１０

元

／

股

＝２２．４１

元

／

股。

２

、调整发行数量

发行价格调整前，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票数量为

１４

，

４６０

，

２４０

股，其中向淄博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７

，

７７２

，

６００

股，向浙信安享（天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４

，

６８８

，

５２８

股，向董建华发行

１

，

９９９

，

１１２

股。 各发行对象认购金额合计为

３２

，

５５０

万元。

发行价格调整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股票数量为

１４

，

５２４

，

７６５

股，其中向淄博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７

，

８０７

，

２８３

股，向浙信安享（天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４

，

７０９

，

４４９

股，向董建华发行

２

，

００８

，

０３３

股。 各发行对象认购金额合计为

３２５

，

４９９

，

９８３．６５

元。

表决结果：九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４５

股票简称：长江通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

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东工业园文华路二号集团

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７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１３

，

８７３

，

８５６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５７．５１％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童国

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６

人，副董事长刘守根先生、董事明华女士、独立董事金乃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监事李雪飞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

是否通过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１１３，８７３，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１１３，８７３，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１１３，８７３，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

１１３，８７３，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３

年

度财务审计

、

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

案

１１３，８７３，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

１１３，８７３，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１１３，８７３，８５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董水生、 王一律师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

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四、备查文件

１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２

、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872

证券简称：中炬高新 编号：

2013-010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公司四楼多功能厅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９９

，

５９９

，

７６４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２．５

（三）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熊炜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独立董事曹红文女士、桂水发先生因出差，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全部出席；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

数

（

股

）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董事

会工作报告

９９０３９７９０ ９９．４４ ０ ０ ５５９９７４ ０．５６

是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监事

会工作报告

９９０３９７９０ ９９．４４ ０ ０ ５５９９７４ ０．５６

是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９９０３９７９０ ９９．４４ ０ ０ ５５９９７４ ０．５６

是

４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

９９０３９７９０ ９９．４４ ０ ０ ５５９９７４ ０．５６

是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

润分配议案

９９０３９７９０ ９９．４４ ０ ０ ５５９９７４ ０．５６

是

６

公司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９９０３９７９０ ９９．４４ ０ ０ ５５９９７４ ０．５６

是

７

修改公司章程的

议案

９９０３９７９０ ９９．４４ ０ ０ ５５９９７４ ０．５６

是

８

《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

修订案

）

９９０３９７９０ ９９．４４ ０ ０ ５５９９７４ ０．５６

是

９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

９９０３９７９０ ９９．４４ ０ ０ ５５９９７４ ０．５６

是

其中议案

７

是需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

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金丰华律师事务所张宁律师、翁琦律师现场见证，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中炬高新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中炬高新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中炬高新技术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０２

证券简称：哈空调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

在哈尔滨高新技术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滇池街

７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３０

，

４８７

，

６０７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４．０４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荆云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４

人，董事于明升先生、隋永滨先生、杨承先生，独立董事姜

明辉先生、唐宗明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 公司董事

会秘书孙淑玲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刘万里先生、孙卫东先生、张彦君女士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认

真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１

，

０４０

，

４４５．１８

元， 扣除本期提取的法

定盈余公积

４

，

２３３

，

８８６．８８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３２６

，

４２５

，

９０６．０７

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为

３４３

，

２３２

，

４６４．３７

元。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８

，

３３４．０６７２

万股为基数，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１７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６

，

５１６

，

７９１．４２

元（含税），剩余

３３６

，

７１５

，

６７２．９５

元未分配利润结转到

２０１３

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３０

，

４８７

，

６０７

股

１００％ ０

股

０ ０

股

０

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３０

，

４８７

，

６０７

股

１００％ ０

股

０ ０

股

０

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３０

，

４８７

，

６０７

股

１００％ ０

股

０ ０

股

０

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３０

，

４８７

，

６０７

股

１００％ ０

股

０ ０

股

０

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３０

，

４８７

，

６０７

股

１００％ ０

股

０ ０

股

０

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审计机构及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酬的提案》。

同意续聘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

同意给予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的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服务报

酬为人民币

４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报酬为人民币

２８

万元。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３０

，

４８７

，

６０７

股

１００％ ０

股

０ ０

股

０

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之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第二章“股东大会的职权和授权”第

十一条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后内容（斜体加重部分）如下：

“第十一条 为确保和提高公司日常运作的稳健和效率， 股东大会将其决定投资计划、

对外担保、资产处置和关联交易方面的职权明确并有限授予董事会和总经理。

（一） 投资方面

２

、对于单个项目投资（包括技术开发、固定资产、对外股权），股东大会对投资额大于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３０％

的项目进行审批；授权董事会对投资额不大于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

３０％

的对外股权投资项目及投资额大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产值

３％

且不大于

３０％

的技术开发和固定资产项目进行审批， 授权总经理对投资额不大于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值

３％

的技术开发和固定资产项目进行审批。

（三）收购出售资产方面

股东大会对上述任一指标不小于

３０％

的项目进行审批，授权董事会对上述四个指标均大于

３％

且小于

３０％

的项目进行审批，授权总经理对上述任一指标不大于

３ ％

的项目进行审批。 ”

赞成票数 赞成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是否通过

１３０

，

４８７

，

６０７

股

１００％ ０

股

０ ０

股

０

通过

上述提案为特别决议审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黑龙江仁大律师事务所崔丽晶律师、赵伊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黑龙江仁大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空调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７日

股票简称：

＊ＳＴ

亚星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５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二〇一二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临时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二

○

一二年度股东大

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北宫东街

３２１

号公司

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４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３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１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１５４

，

８９２

，

９２０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１１０

，

６７４

，

７８８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４４

，

２１８

，

１３２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４９．０８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３５．０７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１４．０１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由全体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

总经理李白贤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７

人，董事长孙树声先生、独立董事门熹女士

由于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董事会秘书出席

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例

（％）

是否

通过

１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

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核销坏

账

、

资产报废以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

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

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

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聘任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机构的议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支付中瑞

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２

年度报酬的议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潍坊亚星集

团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９，６６０，１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省盐业

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９，６６０，１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２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

参股股东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３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４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５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

１５４，８９２，９２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注：

１

、本次会议议案中，第

１５

项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

会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２

、本次会议议案中，第

１０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潍坊亚星集团有

限公司回避表决，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量为

５５

，

２３２

，

７９７

股。

３

、本次会议议案中，第

１１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山东省盐业集团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量为

５５

，

２３２

，

７９７

股。

４

、本次会议议案中，第

１２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

股东代表无本议案关联股东，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

东代表一致审议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贵州朝华明鑫律师事务所程朝华、王海律师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大会人员资格、本次大会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是合法有效的。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